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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      

第一條 本細則依驗光人員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五十八條規定

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請領驗光人員證書者，應填具申請

書，檢附考試院頒發之驗光人員考試及格證書，並繳納證書

費，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。  

第三條 驗光人員證書滅失或遺失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繳納證

書費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。 

驗光人員證書毀損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繳納證書費，連

同原證書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。 

第四條  本法第九條所稱眼鏡公司(商號)，指公司(商號)登記為

眼鏡批發業或眼鏡零售業者。 

      前項眼鏡公司(商號)，應於機構內設立驗光所，始得執行

驗光業務。但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五條 驗光人員停業、歇業，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

查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執業執照及有關文件，送由原發

給執業執照機關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 一、停業：登記其停業日期及理由後，發還其執業執照。 

  二、歇業：註銷其執業登記，並收回執業執照。 

第六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所定驗光

人員為六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驗光，應於眼科醫師指導下為

之。其實施方式如下： 

  一、經眼科醫師確診為非假性近視者，持醫師證明文件，由驗

光人員逕為驗光。 



2 

 

  二、經眼科醫師確診為假性近視或有其他眼睛病變引起視力不

良者，應依下列規定之一驗光： 

    (一)於醫院、診所與眼科醫師合作，或與眼科醫師訂定契約

合作。 

    (二)參加由主管機關委託專業團體辦理之訓練取得證明

後，逕行驗光。 

      驗光人員執行業務，發現視力不能矯正至正常者，依本法

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轉介至醫療機構診治時，應填具轉介單，

並敘明不能矯正之特定狀況。 

第七條 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二款所稱一般

隱形眼鏡，指非用於治療或診斷之隱形眼鏡。 

第八條 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低視力者，指依身心障

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五條附表二身心障礙類別、鑑定向度、程

度分級與基準，其視覺功能之障礙程度達 1以上者。 

     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低視力者輔助器具，指以

驗光輔助視覺功能之各式光學器具。 

第九條 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設立驗光所，應填具申

請書，檢附下列書件，並繳納開業執照費，向所在地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： 

一、驗光人員證書正本及其影本一份；正本驗畢後發還。 

二、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其影本一份；正本驗畢後發還。 

三、驗光所平面配置圖及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。 

四、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驗光人員執行業務證明文件。 

五、其他依規定應檢具之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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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於前項之申請，應派員履

勘後，核與規定相符者，始得發給開業執照。 

第十條 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驗光所核准登記事項如下： 

  一、名稱、地址及開業執照字號。 

  二、負責驗光人員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住址及證書字號。 

  三、執行業務之項目。 

  四、其他依規定應行登記事項。 

第十一條  本法第十五條第六項所定驗光所名稱之使用、變更，

其名稱應標明驗光所，且不得使用下列名稱： 

一、單獨使用外文之名稱。 

二、在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內，他人已登記使用之名稱。 

三、使用在同一直轄市、縣(市)區域內，與被撤銷或廢止開業

執照未滿一年或受停業處分驗光所相同或類似之名稱。 

四、使用疾病之名稱。 

五、使用妨害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之名稱。 

六、使用易使人誤會其與政府機關、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。 

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使用之名稱。 

第十二條  驗光所開業執照滅失或遺失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繳

納開業執照費，向原發給開業執照機關申請補發。 

      驗光所開業執照毀損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繳納補發執照

費，連同原開業執照，向原發給開業執照機關申請核發。 

第十三條  驗光所停業、歇業或其登記事項變更，依本法第十八

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或依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核准變更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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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開業執照及有關文件，送由原發

給開業執照機關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 一、停業：於其開業執照註明停業日期及理由後發還。 

  二、歇業：註銷其開業登記，並收回開業執照。 

  三、登記事項變更：辦理變更登記。 

      前項第三款登記事項變更，如需換發開業執照，申請人應

依規定繳納換發執照費。 

第十四條  驗光所停業、歇業或受停業、撤銷或廢止開業執照處

分者，其所屬驗光人員，應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

辦理停業、歇業或變更執業處所。 

第十五條  眼鏡公司(商號)內設立驗光所者，該驗光所得與眼鏡

公司(商號)共用招牌。 

      驗光所歇業或受撤銷、廢止開業執照處分者，應將其招牌

拆除。 

第十六條  主管機關人員執行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檢查及資

料蒐集時，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

標誌。 

第十七條  本法第四十三條所稱驗光業務，指本法第十二條第一

項及第二項各款之業務。 

第十八條 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醫療機構，指依

醫療法所設立之醫院、診所；所稱眼鏡行，指公司或商號登記

為眼鏡批發業、眼鏡零售業或驗光配鏡服務業者。 

第十九條 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從事驗光業務，指從事本

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之驗光業務；所稱具專科以上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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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資格，指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

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。 

     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從事驗光業務，指從事本法第

十二條第二項各款之一之驗光業務；所稱具高中、高職以上學

校畢業資格，指在公立、立案之私立或國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

校、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校畢業

領有畢業證書者。 

第二十條 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之公司(商號)，由符合同

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，且曾應驗光師、驗光生特種考試者執

行驗光業務，不以設立驗光所為限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